
附件2

2026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督检查内容

（一）用人单位。主要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警示标识设置等职业病危害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情况等。

（二）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主要检查机构是否取得有效资质、是否在资质认可范围内从事技术服务活动、出具的技术报告是否虚假或失实、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开展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是否规范等。

（三）放射诊疗机构。主要检查放射诊疗许可、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诊疗场所及其防护措施、放射诊疗设备、放射工作人员、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放射事件预防处置等管理情况。

（四）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主要检查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备案、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是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信息报告以及质量控制和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要加强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数据的互联互通，建立监督监测联动的工作机制。

（二）用人单位全省抽取数量原则上不低于3400家，上一年度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工作中发现职业病和（或）疑似职业病的单位抽查比例为100%，伽玛射线移动探伤单位等重点工业放射应用单位抽查比例为50%，其余主要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等级确定。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抽查比例为60%，覆盖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低于我省全年职业病检出率50%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放射诊疗机构抽查比例为20%。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抽查与本年度技术服务质量监测抽取机构重复的，原则上应联合开展监督检查和质量监测。
（三）地方各级疾控部门应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的各项要求，大力推广“监督+服务”和智慧化监管模式。在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有关机构提供的技术服务和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进行延伸检查，并同步完成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

（四）各地要切实加强对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按照抽查工作计划表及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数据信息。所有数据以信息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为准，不需另外报送纸质报表。请于2026年11月23日前完成全部检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并将辖区年度随机监督抽查工作全年总结（主要体现典型做法和工作亮点）电子版发送至邮箱：Fjhi350074@126.com，联系人：省卫生健康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 郑曦，联系电话：0591—83575319

职业卫生联系人：省卫生健康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 佘加盛，联系电话：0591—87511542

放射卫生联系人：省卫生健康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 杨继鉝，联系电话：0591—8761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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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6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

检查

对象
	辖区

单位数
	抽查

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职业卫生培训


	建设项目“三同时”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其他

	

	
	
	
	
	
	
	
	监测、检测、评价
	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防护用品
	
	
	病人处置
	未为职业病诊断提供相关资料
	
	案件

查处数*
	单处警告单位数
	罚款（万元）

	用人

单位
	
	
	
	
	
	
	
	
	
	
	
	
	
	
	
	


注： “案件查处数*”包含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数。
附表2

2026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

查

单

位

数
	不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资质证书
	技术服务规范性真实性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
单位数
	罚款
（万元）
	没收

违法
所得
（万元）

	
	
	
	无资质擅自从事检测、评价服务
	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技术服务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不符合技术服务相关工作要求
	不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要求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注： 本统计表包括辖区内有关机构的抽查和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抽查过程中对辖区内及辖区外有关机构进行的延伸检查。

附表3

2026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单位

类别
	辖区内单位总数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放射诊疗许可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放射诊疗场所及其防护措施
	放射诊疗设备及配套设施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
	开展放射诊疗的人员条件
	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
	放射事件预防处置
	职业病人管理
	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
	X射线诊断管理
	介入放射诊疗管理
	核医学诊疗管理
	放射治疗管理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放射诊疗机构
	
	
	
	
	
	
	
	
	
	
	
	
	
	
	
	
	
	
	


注： “案件查处数*”包含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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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工作
	出具的报告书、诊断证明书不符合相关要求
	人员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仪器设备场所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档案管理不符合相关要求
	管理制度不符合相关要求
	劳动者保护不符合相关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不符合相关要求
	质量控制、程序不符合相关要求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低于所在省份平均值50%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注： 本统计表包括辖区内有关机构的抽查和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抽查过程中对辖区内及辖区外有关机构进行的延伸检查。


